关于办理教职工机动车辆出入证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为进一步树立门卫服务形象，展示良好的精神面貌，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，经保卫处研究并经校领导批准，本学期开始，各门卫在教职工上下班期间实施立岗执勤。为保证各执勤门岗对本校教职工私家车的识别，现对全校教职工私家车办理出入证，具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已经申请办理一号门机动车辆出入证的无需再申请，可通用；
2、已经办理门禁卡刷卡功能的，请到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办公室主任（秘书）处统一登记，由各办公室主任（秘书）到保卫处集中办理；
3、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，请填写《三江学院校园卡申请表》或《三江学院临时校园卡申请表》，通过申请后方可办理；
4、食堂、商业街经营业主私家车如有需要，请申请办理《三江学院机动车临时出入证》，尽量避开在上下班高峰时间段出入校门；
5、外来机动车辆（执行公务的特种车辆、送货车辆和参加学校有关活动并经同意的车辆除外）只能从二号门换证出入；

6、学校禁止在校学生开车进入校园，请各学院对学生加强宣传教育；
7、为维持校门口正常秩序，请教职工车辆有序进出校门，不要堵门、鸣笛或同门卫发生争执，遇到问题请及时与保卫处联系解决，电话52897061。
特此通知。

附：教职工机动车辆出入证办理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  卫  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2日
附：教职工机动车辆出入证办理登记表：
	姓名
	车牌号
	部门
	电话
	员工编号
	品牌型号
	颜色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